
A 股证券代码：600610     A 股证券简称：中毅达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59 

B 股证券代码：900906     B 股证券简称：中毅达 B  

 

贵州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关联方签订抵质押补充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经贵州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

议及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，公司以全资子公司赤峰瑞阳化工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赤峰瑞阳”）资产净值合计不超过 2.165 亿元的机器、电子设

备以及部分建构筑物和赤峰瑞阳 49%的股权为公司与瓮福（集团）有限责任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瓮福集团”）存量借款本金 787,659,751.18 元及截至 2025 年

1 月 31 日的利息提供抵押、质押担保。 

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及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，公司与瓮福集团签订了《借款及委托代付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三）》（以

下简称《补充协议（三）》），双方约定以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本息余

额 787,659,751.18 元为基数，将还款期限由原来的 2025 年 1 月 31 日延长至

2027 年 1 月 31 日，并对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 月 31 日期间的借款年

利率作为重新约定。 

近日，公司接到瓮福集团通知，鉴于瓮福集团与公司签订了《补充协议

（三）》，该补充协议扩大了主债权范围、延长了还款期限。建议我公司在不

追加抵质押物的前提下，与其签订抵质押补充协议，根据《补充协议（三）》

的内容相应延长抵质押时间并重新约定抵质押担保主债权范围。 

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根据《上海证券

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上市规则》”）的有关规定，本次

关联交易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，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过去十二个月，公司与瓮福集团及其他关联人未发生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

交易。 

 该事项尚需履行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程序，能否最终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尚存

在不确定性，公司提示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相关公告，理性投资，注意投

资风险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根据公司与瓮福集团、江苏开磷瑞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开

磷瑞阳”）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签订的《借款及委托代付协议》以及 2019 年 11

月 5 日签订的《借款及委托代付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公司以 4.75%的年利率向瓮

福集团借款 65,901.888 万元，用于向开磷瑞阳支付公司现金收购赤峰瑞阳 100%

股权的首期转让款及部分剩余转让款，借款本息清偿日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。

2020 年 8 月 10 日，瓮福集团对上述借款的归还出具承诺：如中毅达未能在瓮福

集团实际代付款项的清偿日偿还本金和利息，瓮福集团同意将清偿日延期至

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 

2023 年 12 月 29 日，公司收到瓮福集团《关于中毅达还款展期事宜的函》，

同意本笔借款及利息无附加条件展期 1 个月至 2024 年 1 月 31 日。 

2024 年 1 月 25 日，公司与瓮福集团签订了《股权质押协议》，双方约定将

公司持有的赤峰瑞阳 49%股权质押给瓮福集团作为上述借款及利息的担保措施。

同日公司协同瓮福集团向赤峰市元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了《股权出质登记

申请》，并于当日取得了《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》【（蒙）股权质设字〔2024〕

第 00061934 号】。 

2024 年 1 月 26 日，公司全资子公司赤峰瑞阳与瓮福集团签订了《抵押合

同》，双方约定将公司全资子公司赤峰瑞阳账面值（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）

208,301,162.87 元的机器、电子设备以及部分建构筑物抵押给瓮福集团作为上述

借款及利息的担保措施。同日，公司协同瓮福集团在中国人民银行动产融资统一

登记公示系统登记了本次抵押相关信息。 

2024 年 1 月 29 日，公司完成了与瓮福集团签署《借款及委托代付协议之补



充协议》事项，双方约定将本笔借款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本金及利息总计

787,659,751.18 元作为新的借款金额，还款期限自 2024 年 1 月 31 日延长至 2025

年 1 月 31 日，年利率 4.75%，并按季度支付利息。 

2024 年 6 月 28 日，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关联借款展期与利率调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日，公司与瓮福集团签

订了附生效条件的《补充协议（三）》，双方约定将上述关联借款展期至 2027 年

1 月 31 日，同时将年利率调整为：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年利

率为 1.2443%；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 月 31 日，年利率为 2.4885%，按季

度付息。生效条件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事项之日起生效。2024 年 7 月

16 日，公司召开了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该事项。 

近期，公司接到瓮福集团通知，鉴于瓮福集团与公司重新签订了《补充协议

（三）》，扩大了主债权范围、延长了还款期限。建议公司在不追加抵质押物的

前提下，与其签订抵质押补充协议，根据上述《补充协议（三）》的内容相应延

长抵质押时间并重新约定抵质押担保主债权范围。 

（二）2024 年 8 月 13 日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3 票同意，0 票

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关联方签订抵质押补充协议的议案》，公司

关联董事回避表决。 

（四）根据《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关联交易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，

本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五）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之前，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瓮福集团及其他关联

人未发生与本次关联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

之间相同交易类别均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

值 5%以上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关联方关系介绍 

公司控股股东“信达证券-兴业银行-信达兴融 4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”的管理

人为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。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信达证券

股份有限公司、瓮福集团 5%以上股权，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瓮福集团存在

关联关系。因此根据《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与瓮福集团构成关联关系，



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 

公司名称：瓮福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 

公司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20000214419966X 

法定代表人：何光亮 

成立日期：2008 年 4 月 18 日 

注册地址：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南路 57 号（瓮福国际大厦） 

注册资本：460,909.10 万元 

营业范围：选矿；矿物洗选加工；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；非金属矿及制品销

售；金属矿石销售；食品添加剂销售；饲料添加剂销售；化工产品生产（不含许

可类化工产品）；化工产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再生资源加工；再生

资源销售；再生资源回收（除生产性废旧金属）；肥料销售；塑料制品制造；塑

料制品销售；轻质建筑材料制造；轻质建筑材料销售；建筑材料销售；石灰和石

膏制造；石灰和石膏销售；电子专用材料制造；电子专用材料销售；电子专用材

料研发；对外承包工程；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

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新材料技术研发；热力生产和供应；货物进出

口；技术进出口；普通货物仓储服务（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）；

土地使用权租赁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住房租赁；五金产品制造；五金产品批发；

五金产品零售；电工仪器仪表制造；仪器仪表制造；仪器仪表销售；谷物销售；

农副产品销售；豆及薯类销售；金属材料制造；金属材料销售；机械电气设备销

售；电气设备销售；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；危险化学品生产；危险化学品经营；

危险废物经营；食品添加剂生产；饲料添加剂生产；肥料生产；水泥生产；供电

业务；自来水生产与供应。 

2023 年，瓮福集团经审计的相关财务数据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/2023 年度 

资产总额 3,754,546.38 

负债总额 2,056,980.54 

所有者权益 1,697,565.84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,401,636.19 



营业收入 3,442,311.78 

净利润 220,929.04 

公司与瓮福集团之间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。瓮

福集团的资信状况良好，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，不会对本次交易产

生影响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及合理性 

本次与瓮福集团签署抵质押补充协议符合客观实际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

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

经公司与瓮福集团协商一致，公司拟与瓮福集团签署抵质押补充协议，将抵

质押担保主债权的担保范围变更为与《补充协议（三）》生效后的实际主债权范

围一致，同时将抵质押担保期限变更为：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（即 2027 年

1 月 31 日）起三年。如主债权为分期清偿，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

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。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与瓮福集

团签订抵质押补充协议。 

五、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

性的行为。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管理层变动、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等情况，本次

关联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。本次关联交易后，除已披露的关联交易以外，无新

增关联交易的安排。 

六、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（一）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

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2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

议，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 3 人，实际出席 3 人，经独立董事认真审议，会议以 3

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与关联方签订抵质押补充协

议的议案》，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关联交易符合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

规定，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

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。因此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

议审议。 

（二）董事会审议情况 



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3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，以 3 票同意，0

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关联方签订抵质押补充协议的议案》，

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，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

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  

1、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贵州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8 月 13 日 

 


	贵州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

